附件1：
医学部第三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
实施办法
根据苏大人[2016]62号文件有关精神，结合医学部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专业技术岗位设置
学校下达的空缺岗位数为：
	
	五级岗
（副高一级）
	六级岗
（副高二级）
	八级岗
（中级一级）
	九级岗
（中级二级）
	十一级岗
（助级一级）

	教师岗位
	19
	≤54
	18
	≤51
	3

	其他专业技术岗位
	——
	≤3
	8
	≤28
	28
	


二、专业技术岗位聘用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，医学部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根据《医学部第三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教师五级及以下岗位申报条件》（见附件2）及《医学部第三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申报条件》（见附件3）进行评审，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后，将拟聘人选报送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三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设置与聘用
根据苏大人[2016]62号文件要求进行。
四、日程安排
（一）2016年6月24日前，学部成立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并召开动员大会。
（二）2016年6月28日前，申报岗位调整人员填报相关申请表，各单位集中交学部办公室。
（三）2016年7月1日，工作小组完成材料审核及汇总。
（四）2016年7月2日，工作小组完成评审工作。
（五）2016年7月3日，公示。
（六）2016年7月4日，岗位聘用结果报学校审批。
五、其他
1、每一岗位评审名额不少于20%。如符合认定条件人数超过可认定岗位数时，申请者亦需参加竞聘；竞聘未成功者可再次参加20%的评审岗位的竞争.
2、有关本轮岗位聘任的其他规定，按照苏大人[2016]62号文件精神执行，学校文件未明确的由学部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讨论决定。
